附件2
《东莞港口章程》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东莞港是广东省地区性重要港口，是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是珠江三角洲东部地区联系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口岸。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增强港口综合服务能力与管理能力，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会同港口管理相关机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港口经营行政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粤交港函〔2022〕716号）相关要求，制定了《东莞港口章程》，向社会公布港口地理位置、航道条件、港池水深、机械设备和装卸能力等信息，拟发布实施。
《东莞港口章程》公布东莞港贯彻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明晰港口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在港口运行中的监管职责，说明港口各项活动行为规范，指导各方共同维护港口安全与经营秩序，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增强东莞港综合实力。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
《水路旅客运输规则》；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
《船舶进出港报告管理办法》；
《国际航行船舶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口岸检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办法》；
《国际航行船舶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船舶引航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
《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
《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等。

三、主要内容
《东莞港口章程》（下面简称《港章》）正文内容共9章，附录7则，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公布了东莞港地理位置信息、自然条件、航道条件、公用设施和机械设备等信息。
第二章说明了东莞港管理部门及其主要工作职责，包括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东莞海事局、东莞市商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东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广东省珠江东航道事务中心和广州港引航站东莞分站等部门的港口相关工作。
第三章公布了港口各类企业经营相关的规范要求，包括港口经营许可条件和经营申请材料。
第四章向公众阐述了东莞港可为船舶提供的服务类型及服务企业的相关信息。
第五章重点规范了船舶进出港的管理，分别从船舶进出港报告、船舶调度、船舶进出口岸、海关和边防监管检查、引航等内容作出要求。
第六章和第七章规定了东莞港安全管理与环境保护的内容，包括港口设施保安、生产安全、港口环境与设施保护以及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管理与处置。
第八章从港口经营、水域环境和港口工程等方面对东莞港经营人和进出港船舶提出港口禁止与限制的要求。
第九章对《港章》内容更新、备案及有效期作出说明。
附录公布了广东省内河航道发展规划技术等级表、港口设施及港口企业相关详细信息。



